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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依托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森林草原火灾现场一体化综合信息平台研发及应用示范”（2023YFC3006905），由公共安全科学技术学会归口。
二、目的意义
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极端高温、持续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呈系统性上升态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像野火一样蔓延：极端火灾威胁日益加剧》报告指出，受气候变化驱动影响，预计到2030年，全球极端火灾的数量将增加14%，到2050年将增加30%。2019-2020年澳大利亚“黑色夏季”丛林火灾过火面积超2400万公顷，造成33人直接死亡、约3000栋房屋被毁；2023年加拿大森林大火过火面积超1500万公顷，产生巨额扑救成本并对区域经济运行造成明显冲击。2025年1月美国加州南部发生多起严重的森林火灾，造成31人直接死亡、超过20万人紧急疏散、超过16,000栋房屋及建筑被毁，经济损失达到2750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损失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引起全世界广泛关注。在全球火灾风险持续攀升背景下，我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亦日益严峻。2019年四川凉山州木里“3·30”森林火灾、2020年四川凉山州西昌“3·30”森林火灾、2022年重庆极端高温干旱背景下的多点山火、2024年四川雅江森林火灾，造成损失严重，暴露出巨大的灾害风险与扑救压力。

在极端地形与气象条件下，森林草原火灾呈现出突发性强、蔓延速度快、扑救难度大的显著特点。地面扑火队伍面临火场"进不去、够不着、展不开"的现实困境，人员伤亡风险极高；航空消防力量虽具备机动性强、视野广阔的优势，但受气象条件制约，且存在"明火易灭、暗火难清"的局限，若缺乏地面扑火队伍的有效配合，极易导致死灰复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形势下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火灾扑救要向推广以水灭火、强化空地一体纵深拓展，将地空协同扑救作为森林草原火灾处置的重要方式。因此，强化地空协同的立体化扑救体系建设，已成为提升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能力的必然趋势。

当前我国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地空协同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复杂火场环境下火场数据共享不充分，信息孤岛现象突出；二是航空消防与地面消防业务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地空力量难以形成合力；三是地空协同领域的专项技术标准尚属空白，现行标准体系无法为地空一体化作战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亟需编制《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地空协同技术要求》，以实现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航空消防业务协同、火场数据协同、地空一体标准协同，从而全面提升火灾现场救援与处置的安全水平及效率，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扑救伤亡事故、保障一线救援人员生命安全，实现森林草原火灾快速扑救、科学扑救和安全扑救。

三、必要性
通过制定《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地空协同技术要求》，规范以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航空消防业务协同、火场数据协同、地空一体标准协同相关技术要求，实现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航空消防业务协同、火场数据协同、地空一体标准协同，全面提升火场扑救实战效能现、保障救援人员生命安全，支撑森林草原火灾快速扑救、科学扑救和安全扑救，填补地空协同扑救标准领域的空白。

四、起草过程

（一）成立团体标准起草小组
于2024年4月启动团体标准草案稿编制工作，组建团体标准起草组。
（二）论证完善阶段
2025年11月针对标准草案稿组织了专题研讨会，邀请了来自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应急管理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应急管理部北方航空护林总站等单位的7位专家，共收到21条专家意见，全部采纳并对应修改。
（三）团标立项及征求意见阶段
2026年3月完成标准立项评审。邀请了来自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应急管理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等单位的7位专家，共收到17条专家意见。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标准内容，形成征求意见稿，进入征求意见阶段。
五、《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文件起草单位：应急管理部大数据中心、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志、汪振、柳树林、纪任鑫、高伟伟、贾泽宇、李晏松、刘韶菲、边路、黄晓辉、李信、李冉、李虹、李俊、訾栓紧、张彦斌。

六、《标准》的主要内容

《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共有8章，主要包含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航空消防业务协同、森林草原火灾扑救火场实战数据协同、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地空一体标准协同、地空协同安全保障等内容。
（一）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过程中地空协同的基本要求、航空消防业务协同、火场实战数据协同和地空一体标准协同、地空协同安全保障的相关技术要求。

适用于地面扑火队伍和航空消防力量开展地空协同灭火作业组织与实施。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规范是在现有规范相关条文和规定基础上，并结合相关研究成果编制，为方便使用和理解本规范，给出了主要相关规范目录。

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三）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所称的术语，为本规范有关章节所引用的、用于森林草原火灾地空协同扑救的专用术语，从本规范的角度赋予其含义，但含义不一定是术语的定义；同时又分别给出了相应的英语术语，仅供参考，不一定是国际上的标准术语。在编写本节术语时参考了《森林草原防火术语》等相关资料中的术语。

（四）基本要求
本章规定了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地空协同的总体框架与基本要求，包括协同指挥、人员能力、协同灭火、信息化支撑及培训演练五个方面。在协同指挥方面，要求依据国家及地方应急预案在火灾现场建立火场前线指挥部，结合不同区域地理环境和火灾特征组织实施地空协同扑救。在人员能力方面，对指挥员、飞行观察员、地面联络员等关键岗位人员分别提出了航空灭火理论、战术制定、空域管理、通信规程及应急响应等方面的专业技术能力要求。在协同灭火方面，规定地空协同灭火应在统一指挥下实施，明确了火场通信、多机协同灭火、地面人员避让及数据协同的要求。在信息化支撑方面，要求地空消防力量依托信息化手段实现数据实时采集、处理、融合与共享。在培训演练方面，规定了基础培训、专项培训、关键岗位资质管理、地空联合演练的相关内容，强调联合演练方案应结合林区特点，分别针对西南高山林区和北方平原林区制定差异化演练科目。

（五）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航空消防业务协同
本章节规定了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航空消防业务协同的具体要求，涵盖响应流程协同、火场指挥协同和战术行动协同三个层面，旨在解决航空消防与地面消防之间协同不足、地空力量难以形成合力的问题。围绕地空协同在火场侦察、力量投送、协同扑救三个关键环节，依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国家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扑救森林草原火灾现场指挥机制》等文件，细化各层面的具体要求。在响应流程协同方面，规定了火场侦察、地空协同灭火总体方案制定、任务接收与准备、进驻与地空对接、地空协同灭火五个环节的工作要求；在火场指挥协同方面，明确了作战任务动态调整的优先级原则，以及空域划设与通报、航空器进入与退出、空域冲突避让和飞行监控等火场空域管理要求；在战术行动协同方面，规定了地空协同灭火的战术及适用条件、地空协同灭火作业程序、灭火力量投送的要求。

（六）森林草原火灾扑救火场实战数据协同
本章规定了森林草原火灾扑救火场实战数据协同的具体要求，涵盖数据采集、数据共享、数据更新与维护、数据安全及数据应用分析五个方面，旨在火场数据共享不充分、信息孤岛现象突出的难题。在数据采集方面，明确了火场环境因素、林火对象、灭火力量三类数据内容。在数据共享方面，明确了数据共享平台能力，数据传输传输链路与传输协议的选用要求以及数据共享交互模式。在数据更新与维护方面，明确数据更新及数据质量协同修正要求。在数据安全方面，提出敏感数据加密传输、核心数据加密或脱敏存储，以及备份与恢复演练要求。在数据应用分析方面，明确了火情监测、态势研判、力量调度、物资调配及灾后评估五类应用场景。

（七）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地空一体标准协同
本章规定了森林草原火灾地空一体标准协同的具体要求，涵盖协同基础信息标准、协同通信与指令标准及协同灭火标准三个方面，旨在解决地空协同灭火作业标准不统一的难题。在协同基础信息标准方面，依据GB/T 35649突发事件应急标绘符号规范、GB/T 24354公共地理信息通用地图符号、XF/T 3013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常用标号和GB22021国家大地测量基本技术规定等文件，明确了地空协同作业的时空基准、火场标绘的要求。在协同通信与指令标准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YJ/T 38森林草原消防数字超短波通信专网建设要求等文件，明确了火场应急通信频率与呼号、通信用语、应急指挥通信方式等要求。在协同灭火标准方面，依据MH/T 1033森林航空消防技术规范、YJ/T 35地方森林草原消防队伍火灾扑救安全指南、LY/T 1679森林火灾扑救技术规程等文件，明确了机群洒液灭火、机降灭火、索（滑）降扑火、吊桶灭火及地面灭火作业标准，建立了与现行标准体系的有机衔接。

（八）地空协同安全保障
本章规定了地空协同安全保障的具体要求，涵盖作业安全和应急管理两个方面。在作业安全方面，明确了地面和空中灭火的安全要求。在应急管理方面，规定了紧急避险程序的启动条件，明确了地空协同避险的要求，以及航空器故障、人员伤亡、通信中断等事故的应急处置措施。

七、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其它强制性标准没有矛盾。

八、标准性质建议

应为推荐性标准。

九、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文件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

十一、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